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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外治鼻熏疗法技术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鼻熏疗法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操作步骤与要求、注意事项与禁忌。 

本文件适用于对各级各类医院及医疗保健机构进行鼻熏疗法临床操作及治未病的规范管理，指导

相关医师及技师正确使用藏医鼻熏疗法防治疾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981      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标准 

WS 310.2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第2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鼻熏疗法  Nasal fumigation therapy 

采用传统铜制鼻烟熏壶，其内置圆柱杯内筛网上置谷物后垂直插入熏香或筛网上放入散剂熏香并

点燃盖紧壶盖，通过鼻腔、口腔熏入药物，是治疗鼻腔、咽部、鼻窦、筛窦等部位疾病的治疗方法。 

3.2  

擦拭消毒  Wipe and disinfect 

采用75%医用酒精棉球或0.5%~1%碘伏棉球擦拭消毒部位。 

3.3  

紫外线消毒  Ultraviolet light disinfection 

将施术器具放入紫外线消毒箱消毒的方法。 

3.4  

高温消毒  High temperature disinfection 

治疗器具部位用酒精灯火烤或高温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消毒。 

4 施术前准备 

4.1 治疗器具准备 

4.1.1 根据病症应选择合适的治疗器具，包括双管、三管鼻熏壶（见附录 A）。 

4.1.2 打火机、熏香（见附录 B）、75%医用酒精、0.5%--1%碘伏、免洗手消毒液、无菌干棉球、一次

性无菌检查手套、治疗盘、治疗车、紫外线消毒箱、医用纱布等辅助用具。 

4.2 治疗部位 

鼻腔、鼻窦、筛窦、口腔、咽部等。 

4.3 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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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患者舒适的坐姿，应以体位自然、心平气和、体态放松，便于标准消毒，受术者能够顺利完成

治疗全过程。 

4.4 治疗环境要求 

保持开窗通风、室内空气清新、卫生整洁、无污染、室内温度约≥20℃为宜,安静、舒适、并装有

排烟机的诊疗环境为佳。 

4.5 受术者准备 

鼻熏治疗前受术者需保持气道通畅，清除口鼻异物及分泌物；不可过饱或过饥；避免大怒或大惊；

保持心情平静舒缓。 

4.6 消毒 

4.6.1 治疗器具消毒 

可采用擦拭消毒、紫外线消毒、高温消毒等。 

4.6.2 术者消毒 

术者按照五个时刻严格实行七步洗手法洗手。以75%医用酒精棉球擦拭或抗菌洗手液、医用肥皂水

在流动水下清洗15秒以上，佩戴一次性医用手套。 

4.7 签订知情同意书 

治疗前与患者沟通，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5 藏医外治鼻熏疗法 

5.1 施术方法 

根据不同病种和病变部位，使用不同的治疗器具，采用鼻吸、口鼻双吸的疗法进行治疗。 

5.1.1 鼻吸法 

采用传统铜制双管鼻熏壶，其内置圆柱杯内筛网上置谷物压实后垂直插入熏香或筛网上放入散剂

熏香并点燃盖紧壶盖，将双鼻熏管塞入鼻腔舒适位置后，配合单手挤压与鼻烟熏壶连接的U型空心管末

端橡皮球，节凑性吸入和呼出熏烟，从鼻腔吸入后口腔呼出。皮球挤压频率1次/3~5s，烟熏治疗约10s

后，取出吸管自然呼吸约5次，以充分适度鼻吸入药烟。根据病情可选择单侧鼻腔吸入，用拇指堵住健

侧鼻腔，患侧塞入吸管吸入熏香后从口腔呼出，反之亦然。 

5.1.2 口鼻双吸法 

采用传统铜制三管鼻熏壶，三管中较短的为口腔管，较长的双管为鼻熏管，其内置圆柱杯内筛网上

置谷物并压实后垂直插入点燃的熏香或筛网上放入点燃的熏香，盖紧壶盖，将单管塞入口腔舒适位置后，

配合单手挤压与鼻烟熏壶连接的U型空心管末端橡皮球，节凑性吸入和呼出熏烟。从口腔吸入后鼻腔呼

出。皮球挤压频率1次/3~5s，烟熏治疗约10s后，取出吸管自然呼吸约5次，以充分适度吸入药烟。 

5.2 施术后处理 

施术中后期出现头疼、头晕、流涕、流泪、咽干、轻微咳嗽等情况者要适当减少吸力及频次，一般

无需处理，可自行消失。 

6 注意事项 

6.1 单次吸入时间不宜过长，需规律性换气。 

6.2 七日内避免寒凉饮食、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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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若发生晕厥、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发热时应立即停止治疗，并受术者在空气流通处头低位平卧

休息，注意保暖，观察生命体征、及时给氧、镇咳等治疗。必要时及时送往急诊科或专科医院救治，对

症采取相应急救措施。 

6.4 受术者在术前避免出现精神过度紧张、过度劳累、过饱、过饥、醉酒、大渴、惊恐、情绪过激等

行为。 

6.5 治疗过程中严禁瞌睡及动作过激。 

7 禁忌症 

7.1 意识障碍患者； 

7.2 肺结核、肺炎、气管炎等急性期； 

7.3 受术部位若有明显溃疡、出血、大量流脓者禁用； 

7.4 通过飞沫传播的传染性疾病患者禁用； 

7.5 高血压 2 级以上及重度心血管疾病患者禁用； 

7.6 手术后未完全恢复者禁用； 

7.7 大小便失禁患者不应适用； 

7.8 妊娠期妇女及 16 岁以下者禁用； 

7.9 过敏体质者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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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治疗器械 

A.1 双管鼻熏治疗仪 

传统铜制鼻熏壶，铜制圆柱杯，铜制筛网，双管壶盖，U型空心手柄、鼓气橡皮球。 

A.2 三管鼻熏治疗仪 

传统铜制鼻熏壶，铜制圆柱杯，铜制筛网，三管壶盖，U型空心手柄、鼓气橡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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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银香 

B.1 成分 

冰片、小檗皮（炭）等七味藏药组成。 

B.2 功能主治 

杀虫醒脑。适用于鼻窦引起的鼻干、涕多，头痛和面颊痛等症。 

B.3 用法用量 

外用，取适量用明火点然，鼻熏或遵医嘱。 

  
 

                                                      


